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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各直

接服務

(含所屬)

單位 

一、收集基本資料(設籍情形、福利狀況)、評 

估委託收容安置需求： 

1.照顧者因素：經濟、健康、親職能力等。 

2.受照顧者因素：兒少安置意願、就學穩

定、行為、健康、安全評估等。 

3.支持系統：正式、非正式資源等。 

二、媒合適當安置資源： 

親屬家庭、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或經核准

立案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等，最

新機構床位以及寄養家庭床位可上局網參

考，或逕向兒少科查詢。 

三、依兒少權法第56條規定向法院聲請緊急保

護安置者函知兒少科、依兒少權法第62條

規定接受家長委託安置者，協助家長備妥

申請表、行政契約書(1式2份)、個案評估

報告及相關附件送兒少科，辦理收容安置

費減免審查。 

四、可負擔收容安置費之民眾，由直接服務單

位函知家長：本局同意收容安置暨通知收

容安置費繳款作業及副知兒少科(含契約

書正本、送達通知)、安置單位。 

五、已同意接受家長委託安置個案，若之後父

母行蹤不明，請直接服務單位依「無依兒

童及少年安置處理辦法」續處。 

六、安置期間與機構保持聯繫，關懷個案受照  

顧狀況，若個案在機構內發生緊急事件應

立即通知家長或緊急連絡人。 
★最新機構、寄養家庭床位可上局網參考，或逕洽 

兒少科 

本局受理申請、

轉介，並評估收

容安置需求 

無須安置， 

轉介其他福利資源。 

 

兒少權法第56條

規定保護安置 

兒少權法第62條

規定委託安置 

無力負擔者，併同協助提出

收容安置費減免申請 

可負擔者 

評估家長負擔收

容安置費用能力 

兒少科 

經濟狀況符合收容

安置費減免資格 

收容安置費減免審查 

函復民眾同意收容

安置暨收容安置

費、繳費方式及副

知兒少科、安置單

位。 

函復民眾委託收容安置暨收容安置費減免結果、副

知直接服務、安置單位。(依兒少權法56條緊急保

護安置且安置費用符合全額補助者，不另行通

知) 

函知直接服務單位:民眾家庭經濟狀況未符合

收容安置費減免結果，並請其評估民眾家庭確

有需要或具體困難? 

符合專案核准 

 

一、 依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設籍本市受收容安置 

之兒童及少年收容安置費減免審查事作 

業。 

二、 遇未符合收容安置費減免規定者，兒少 

科通知直接服務單位評估民眾家庭經狀 

狀況是否有上開辦法第9條第2項:不符 

合前項各款減免基準，經社會局評估確 

有需要者，得專案核准減免之情形。 

三、 兒少科函復民眾委託收容安置暨收容安 

置費減免申請結果。 

民眾求助 各單位轉介 本局主動發現 

如有需預審收容安置費減

免資格者，可先檢具民眾 

全家人口最近一年度財稅

所得、個案評估報告(函

家系圖)等相關資料送兒

少科。 

 


